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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4年 4月 4日以邮件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于 2014年 4

月 8日下午 14:00在公司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其中现场出席 3 人，通讯方式参加 2 人，董事徐建安、

独立董事金志国先生因公务出差无法参加本次董事会，金志国先生书面委托授权

白涛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辉先生主

持，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该议

案尚需提交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年 4月 9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年 4月 9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章程修正案详见公告附件 1，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公司 2014 年

4月 9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内容。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8日 

  



 

附件 1 

章程修正案 

一、对公司章程（草案）第一章总则第三条的修改 

原章程：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万股，于【】年【】月【】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修改为： 

第三条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1,210,119 股（含新股发行 24,120,476 股和老股转让

7,089,643 股），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对公司章程（草案）第一章总则第六条的修改 

原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484.0476 万元。 

三、对公司章程（草案）第三章股份第一节股份发行第十九条的修改 

原章程：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全部为普通股。公司成立时发起人认

购了 10,000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万股。 

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2,484.0476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四、对公司章程（草案）第三章股份第三节股份转让第二十六条的修改 

原章程：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修改为：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五、对公司章程（草案）第九章通知和公告第二节第一百七十七条的修改 

原章程：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

信息的报刊；指定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为登载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网

站。公司在其他公共传媒披露的信息不得先于指定报纸和指定网站，不得以新闻

发布或答记者问等其他形式代替公司公告。 

修改为：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刊；指定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巨潮资讯网为登载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网站。公司在其他公共传媒披

露的信息不得先于指定报纸和指定网站，不得以新闻发布或答记者问等其他形式

代替公司公告。 

 




